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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依據科技部 102 年 10 月報行政院之科工基金財務計畫修訂草案，預估竹科將於 107 年還清

債務，南科及中科則分別於 117 年及 126 年還清借款，惟上開財務計畫評估並未納入中興

新村高等研究園區及台中園區擴建計畫之增列款，又倘若新設或擴建園區營運未如預期，

債務還清期限仍恐有延後之虞。 

（九）本院許委員淑華，針對台灣高鐵新增苗栗、彰化、嘉義等三站確

實讓在地民眾受惠，行政院相關主管機關基於提升整體公共運輸

服務的政策，應積極強化高鐵車站聯外公共運輸的服務，在接駁

公車路網與班次上都得大幅提升，並能持續提供資源讓民眾優惠

換乘。爰此，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台灣高鐵新增苗栗、彰化、嘉義等三站確實讓在地民眾受惠，高鐵在這些新設車站的縣市

將有新增乘客，但因應新的運營和停站模式也直接影響原本乘客行車時間和承載能量，台

南和嘉義民眾就直接提出異議，希望能夠增加直達班車。若再等明年南港車站加入後，高

鐵從八站增加到十二站，高鐵營運模式必須再重新檢討。對於目前新設車站的班車停站模

式，高鐵公司確實已有更具彈性的措施並逐步因應需求進行調整，但其不同停靠站的運價

也應能反映不同行車時間與服務品質，讓民眾有更多元而公平的選擇。 

二、早年政府規劃高鐵計畫時，並未有此苗栗、彰化、雲林三站，但在政府與台灣高鐵公司簽

約後，三縣聯合要求高鐵設站。因而在民意壓力下，政府一九九八年與高鐵公司簽訂新增

三站合約，但未提及時程。二○○九年取代殷琪董事長的新任董事長歐晉德基於財務考量

，曾負責任的表達暫緩新增三站計畫，但因時值縣市長選舉前，又在民意與政府壓力下，

歐晉德董事長與當時交通部長毛治國及三縣首長共同宣布繼續執行增站計畫。 

三、三站自二○一三年元月陸續動工，並於日前正式通車營運。至於南港車站，則正在透過公

私合夥模式進行聯合開發，未來也將是高鐵、台鐵、捷運、國道客運、市區公車等公共運

輸的台北都會另一大型樞紐。未來十二站的高鐵由台北到高雄的直達車將不會超過現行九

十六分鐘的水準，而從南港至高雄行車時間也可維持一○八分鐘，但直達車班次勢必減少

，而原本八站的列車停站模式與服務品質亦會受到衝擊。不過因各站均有快速穿越的會車

軌道安排，因而在列車停靠站設計方面，應可以有更大彈性，這有賴高鐵公司專業對於排

班與停站方式針對不同時空進行優化。 

四、至於因應直達或每站皆停列車的運價方面，需要同步提出反映服務差異化的費率結構。一

般運價決定除了考量「成本」之外，亦應考量「服務價值」、「替代運具票價」、「負擔

能力」、「尖離峰差別定價」以及「補貼政策」等影響因素，其中「座艙服務」、「車行

時間」與「等候時間」即是服務價值的具體表現。因此，當相同起訖點乘客因為認知的服

務價值不同，自當付出不同的運價。在過去只有搭乘商務艙乘客付出較高運價，並未對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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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行與等候時間不同而採取差別定價，在高鐵新增三站後對於直達車與普通車的旅運時間

將會有顯著的差異，這些差異亦直接影響乘客對於服務價值的感受。因此，高鐵公司應可

在「班車彈性停靠」與「快慢車」的定價上做更佳的設計，讓民眾有更公平的多元選擇。

負責監理的交通部亦應同步修改高鐵費率準則，讓此民眾受惠、收費更為合理、更有助於

彈性調度營運的機制及早落實。 

五、最後，民眾關心的不僅是高鐵幹線所花的時間和費用，大家更在乎的是「門到門」的整體

時間與成本花費。因此，交通部基於提升整體公共運輸服務的政策，應積極強化高鐵車站

聯外公共運輸的服務，在接駁公車路網與班次上都得大幅提升，並能持續提供資源讓民眾

優惠換乘。此外，配合高鐵特定區與新市鎮之開發，高鐵周邊將形成住宅、購物、休閒、

會展等多功能生活空間，仿效日本公共運輸和高鐵通勤費用由僱主提供並免稅的財務機制

，我們交通與財政部門亦應開始進行規劃。 

（十）本院許委員淑華，針對中央政府部分非營業特種基金近年持續編

列之業務計畫預算，核有連年執行率過低，甚或均未執行之情事

，實不宜放由任往。行政院應責成各該主管機關切實負起督導考

核之責，深入檢討該等業務計畫預算執行率過低或無法執行之成

因並妥予改善。爰此，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按歲入之供特殊用途者，為特種基金，中央政府特種基金管理準則第 3 條第 3 項就營業基

金及信託基金以外之其他特種基金（下稱「非營業特種基金）之營運管理特別規定：「除

應達成基金設置目的外，並以追求最高效益為原則。」可悉「達成基金設置目的」為各非

營業特種基金運作之基本目標，並以「追求最高效益」為基金管理原則。然近年部分非營

業特種基金持續編列之業務計畫預算，核有連年執行率過低，甚或均未執行之情事，實不

利各該基金設置目的之達成。105 年度該等業務計畫預算多仍繼續編列，各基金主管機關允

應注意檢討改善。 

二、105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編製辦法第 8 條第 1 項規定：「各基金主管機關對所

屬基金業務計畫與預算，應切實詳盡審核，……。」105 年度中央及地方政府預算籌編原則

第五─(七)點另規定：「特種基金應落實計畫預算制度，依核定之計畫核實編列預算，凡

績效不彰之計畫及不經濟或無必要之支出，均不得編列預算。……。」爰各特種基金主管

機關對所屬基金業務計畫與預算負有審核之責，對於過去執行績效不彰之計畫允應查明原

因，並審慎衡酌其預算額度編列之妥適性及必要性。 

三、然部分非營業特種基金本年度持續編列之業務計畫預算，近年來執行率低落，甚且有均未

執行者。如離島建設基金之「離島地區開發建設貸款業務計畫」、警察消防海巡移民空勤

人員及協勤民力安全基金之「因公執行勤務生活急難救助計畫」及環境保護基金之「水污


